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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董事会秘书为公司接待与推广事务工作的负责人。公司证券投资部

是负责接待与推广事务具体工作的职能部门，由董事会秘书领导。 

第六条 公司从事接待和推广工作的人员需要具备以下素质和技能： 

（一）全面了解公司各方面情况； 

（二）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，熟悉公司治理、财务会计等证券市场的运作机 

制和规章制度； 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沟通、营销和协调能力； 

（四）具有良好的品行，诚实守信。 

第七条 公司在定期报告披露前十五日内应尽量避免进行投资者关系活动，

防止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。 

第八条 公司可在年度报告披露后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对与会股东做年度报告

说明，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公司所处行业的状况、发展前景、存在的风险；欲䱥執䚶

（四）具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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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、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执行；本制度如与日后颁布的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或经合法程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相抵触时，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，其修改时亦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